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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条约冲突对国际法的体系化、一致性及其权威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并且为条约当事国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带来了困

难。解决条约冲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区分“真实冲突”与“虚假冲突”两种具体情况，设计出适合各自不同特点的

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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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约的真实冲突与虚假冲突

条约冲突指“一国同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条约当事国时，但是

其中一个条约的存在或履行阻碍了其他条约目的的实现。”

英国学者劳特派特曾说“构成国际公法内容的各种法律关系

通常是按照或类比于某种私法观念来塑造的”，国际私法理论“影

响了国际法上平时法的几乎每一个分支”。因此，作为一项比较

成熟完善的国际私法冲突法理论，对我们解决条约冲突具有一定

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20 世纪 60 年代，柯里提出“政府利益分析说”，将国际私法

领域的冲突分为“真实冲突”与“虚假冲突”。那么条约冲突领域

是否也有此划分呢？西方有些学者，如 Sadat-akhavi 将条约冲突

区分为“真实冲突”与“虚假冲突”两种。

区分条约“真实冲突”与“虚假冲突”的意义在于两者冲突的

解决方式不同。笔者认为“虚假冲突”可以通过习惯国际法原则、

条约解释及条约的优先性条款解决，而“真实冲突”大多数情况只

有通过条约成员方的政治协商。

二、虚假冲突的解决

（一）现有 VCLT 规定及其评析

VCLT第 30 条对同一事项先后所订几项条约的适用作出了

规定；同时该条还确认了联合国宪章义务及强行法规范的优先，

从而对涉及宪章义务及强行法的条约冲突指引了方向。

但是，现有的VCLT框架远不能解决实践中发生的条约冲突

问题，首先 VCLT 很多规定虽反映了习惯国际法规则，但关于条

约冲突解决的条款是否反映习惯国际法原则仍有争议。例如目

前 VCLT 的成员方仍然有限，至 2005 年止也只有 90 个成员方。

因此，对于非 VCLT 成员国，VCLT 是否适用则是一个难题；另一

方面，VCLT 第 30 条所解决仅限于“同一事项”的争端，但条约冲

突远不限于此，因此 VCLT 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对于有重叠事项

的条约冲突，VCLT 无能为力。

(二)条约解释

遇有条约虚假冲突时首先应明晰条约文本含义，厘清条约之

间关系，而这就需要借助条约解释规则。

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应当被首先考虑。“文义

解释具有优先性，即只要法律措词的评议清晰明白，且这种语义

不会产生荒谬结果，就应当优先按照其语义进行解释。”但在遵循

文义解释优先性的前提下，也应看到严格形式主义的僵化，有时

甚至会背离条约目的，或造成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间的冲突。此

时，目的解释即应该发挥其应有之义。但目的解释本身又十分复

杂，它表现为条约目的的“多元性”，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条约对目

的并没有规定，要推测一个确定性的目的来解释条约文本实属不

易。

因此，应该看到条约解释在解决条约冲突过程中的局限性。

它本身只能用来明晰条约文本含义，确定条约之间是否存在“真

实冲突”。如果运用解释规则得出结论认为构成条约“真实冲突”，

那么此时条约解释作为避免条约冲突的方式即停止发挥作用。

（三）条约本身包含优先地位的条款

事实上，许多条约包含有优先地位的条款，如《关于执行<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第 2 条第 1 款规定“本协定

与第 11 部分如有任何不一致，应以本协定的规定为准”。这些规

定就是所谓的“冲突条款”。因为冲突条款本身暗含了出现条约

冲突时条约效力的问题，而且冲突条款规定明确，可操作性强，也

最能反映条约当事国的缔约意愿，因此这给条约冲突解决带来了

极大方便。

VCLT 也有关于冲突条款的规定，VCLT 的第 30（2）条“条约

订明其从属于先订或后订条约时，或订明不应被视为同先订或后

订条约不相容时，该另一条约的规定应居优先。”冲突条款可能是

“现行国际法体制中解决条约冲突最为有效的方法”但是冲突条

款解决方法局限性仍很明显，它仅适用于条约本身有冲突条款规

定时才可适用，而且对于条约第三方，它没有权利去负加义务。

（四）习惯国际法原则

在解决国际条约冲突过程中，一些习惯国际法原则如强行法

原则、特别法原则以及后法原则对解决条约冲突具有十分重要意

义。

在国际法领域，某些规范是“基本的”或者“人性的基本考虑

因素”或者“不可违犯的国际法原则”，因此占有更高或特别的地

位。如果其他国际条约发生与强行法规则相冲突，VCLT第 53 条

及 64 条规定无论是缔结时或缔结以后，只要与国际强行法相抵

触的条约终归于无效或终止。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是指当两个或多个条约涉及同一个事项

时，应该把优先地位给予较具特殊性的那个规范。因为特别法较

一般法而言更好地反映了缔约国意志，更全面地考虑了缔约国境

况，特别法是对一般法的阐释、补充、修改或完善，正如格老秀斯

所言“在人们倾向选择的公约中，最特别的是那些与事物最为接

近的，因为特别的通常比一般更为有效。”但是特别法原则的适用

作者简介：吴媛媛、苏萃芳，厦门大学法学院。

·法制园地·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34981?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特别法的认定会存在分歧，特别法与一般

法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是某个国际条约固定就是特别法或一般

法；此外，特别法原则与后法原则若发生交叉适用，是根据特别法

原则优先适用先产生的特别法，还是根据后法原则优先适用后产

生的一般法，尚无定论。

VCLT第 30 条第 3 款规定当后来的所有缔约方也是先前条

约的缔约方时，而先前条约并未中止或终止，则仅在其规定符合

于后来条约规定的范围内适用，这一规定即确立了后法原则在解

决条约冲突时的地位。但是只有有关当事国同为先后所订条约

的成员方时，并且属于“有机构性联系或试图促进同样目标”的条

约冲突才可适用后法优先原则。

三、条约“真实冲突”的解决

条约真实冲突的解决更复杂，也更艰难，在既有的法律框架

内无法妥善解决。因此这种冲突更依赖于制定条约过程中“防患

于未然”，以及冲突发生后的事后补救。

（一）起草过程中“防患于未然”

条约冲突一旦发生，必然会影响成员方善意履行国际义务，

但如果能从源头上遏制真实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无疑会是最理想

的方式。

1.冲突条款的拟定

冲突条款即条约本身即确定了与当事国订立的其他条约之

间关系的条款，冲突条款事实上要求了“条约协商国将国际法律

体系看成一个相互联系并且相互影响的协议网”。在条约起草过

程中，将条约可能发生的冲突通过缔约国意志在条约中确立下

来，更能反映缔约国意志，更具操作性。在具体制定冲突条款时

应注意：冲突条款作为条约一部分不能影响到条约第三方权利；

用词应清晰明确，避免使用模糊字眼；拟定条款前应考虑冲突条

款所指明的国际条约有无冲突条款规定，否则稍有不慎，极有可

能造成冲突条款间的冲突。

2.制度整合

国际法法律体系下形成了诸多专题自主的“自足制度”，如国

际环境法、国际贸易法以及国际知识产权法等“次级体系”，这些

“自足制度”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条约冲突可能性。国际社会开始

意识到这些“自足制度”间的紧张矛盾但同时又有张力的关系。

近年来，在 WTO 体系内“与贸易有关的⋯⋯”模式的盛行就是对

贸易与其他相关国际法领域进行制度整合的尝试，如“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制度整合模式的

出现对厘清各制度间关系，避免制定与既有规则冲突的条约有十

分重要意义。

3.国际法委员会审查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 17 条规定，对于正在谈判起草

条约的缔约国可以在草案通过之前，将草案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

以转交给国际法委员会，由国际法委员会审查条约草案是否与既

定条约规则冲突。如果不存在冲突，则由国际法委员会发出“无

害证书”；若存在冲突，则向提交草案的缔约国提出“临时报告”，

提请在谈判过程中防止这种冲突的发生。

（二）真实冲突发生以后的“补救措施”

与虚假冲突不同的是，真实冲突发生以后只能依赖国家间意

志的协调，但这种政治解决方式可预见性不强。然而“条约冲突

本身并不能构成国际法是一个法律体系的威胁，相反，缺乏一致

及有效的冲突解决方法才构成国际法体系的损害”，因此如何能

使得国家间协调变得有章有循，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点。

1.善意原则

《奥本海国际法》指出通过道德法律化，道德原则可能已形成

大部分国际法的基础，表现在条约领域，即要求国际法主体应善

意行使缔约权，不能滥用。特别当先后条约所涉成员方不同时，

善意尤其重要。

如 A、B 两国订立条约一，而 A、C 两国其后缔结了条约二，

而如果C要求A履行条约二项下义务影响了条约一项下A的义

务时，善意原则应该发挥作用。如果 C 明知 A、B 之间条约一的

存在，仍然愿意与 A订立条约二，那么C 就应该为自己的非善意

付出代价，不能够援引VCLT第 30 条规定或习惯国际法原则，要

求 A 优先履行条约二项下的义务。但如果 C 并不知情条约一的

存在，A 先后缔结了两个相互冲突的条约，由于先后所订条约的

成员方并不一致，只有 A 对于缔约的相关情况最为知悉，因此我

们很难说 A 在这两个条约的缔结过程中无过错或尽到了合理注

意义务。为了公平起见，作为同为冲突的条约成员方应积极促使

条约的所有成员方谈判，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冲突解决办

法，并且除重大利益外，其利益应服从善意成员方的利益。

2.寻求保证

Borgen, ChristopherJ 在“resolvingtreatyconflict”一文中提出

了“寻求保证”冲突解决办法。该程序大致指作为先条约的缔约

方 B 若是认为条约二可能会构成对条约一义务的影响，则可以

请求 A 承诺保证履行条约一的义务，而不必真正等到 A 履行了

条约二义务导致无法履行条约一时，再主张 A 承担国际责任。这

样可以使同为先后条约的成员方 A 在实际冲突发生前注意到潜

在的条约冲突，从而使 A、B、C 三国有机会去协商解决。若 A 给

予了保证，则B 则会感觉到条约一将会被尊重，若A 拒绝给予保

证，那么B可借此终止条约义务，而不必等待条约一被实际违反。

3.法益衡量

条约之间的冲突最终表现为条约背后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冲

突。利益之间何种利益应被优先考虑，这就涉及法益衡量的问

题。纵然我们很难将各种利益按照一个固定的标准列出一个利

益等级来，也很难说某种利益在所有情况下，都会比其他利益更

优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具体利益冲突时我们无法做出衡量。就

像博登海默所言“生命的利益是保护其他利益（尤其是所有的个

人利益）的正当前提条件，因此它就应当被宣称为高于财产方面

的利益。健康方面的利益似乎在位序上要比享乐或娱乐的利益

高。”因此法益衡量也为国家间意志的协调提供了某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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